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6-031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标的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本公司拟通过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的标的公司北京青果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尚未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和证监会核准，暂无法判断本案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6 日发布《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公告，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部分资金收购北京

青果灵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果灵动”）97%的股权。该资产收购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为先决条件。 

青果灵动于 2016年 2月 26 日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举证通

知书》（案号为﹝2016﹞京 0107 民初 1218号）、民事传票及民事起诉状副本等资

料，主要内容为青果灵动、成都趣乐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乐多科技”）

与武汉辉耀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辉耀网络”）商标侵权纠纷的民

事诉讼。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武汉辉耀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120街 43门 10号 

法定代表人：朱青环   

职务：总经理 

 

被告：北京青果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八层 8104 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睿 

职务：董事长 

 

被告：成都趣乐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拓新东街 81号 10栋 3层 

法定代表人：刘嘉 

职务：总经理 

 

2、案由：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停止提供“大战神”在线网络游

戏并关闭所有“大战神”网络游戏的服务器； 

（2）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人民币叁佰万元，并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判令二被告在其官方网站首页及所有提供“大战神”在线网络游戏的

网络平台网站首页上刊登声明，消除侵权影响。 

 

4、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被告青果灵动未经原告授权，提供“大战神”在线网络游戏服务，

并通过其官方网站链接至被告趣乐多科技经营网站上，侵犯了原告对其持有“战

神”注册商标所享有的专用权。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

仲裁事项。 

 

四、拟收购标的公司对本次诉讼的应对措施及相应影响 

据本公司了解，目前青果灵动就“大战神”商标纠纷事项正与辉耀网络进行

积极有效的沟通，并有序开展应诉相关工作。 

青果灵动股东刘睿、廖赤恒、盛君此前已承诺：若青果灵动及其控股子公司

因本次交易完成（“本次交易完成”指股权转让方向本公司转让的青果灵动股权

办理完毕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前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规范操作或侵权行为，被相

关权利人起诉或追索赔偿的，将由刘睿、廖赤恒、盛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以

现金方式全额补偿青果灵动及其控股子公司。基于以上承诺，预计未来上述事项

将不会给青果灵动带来额外的成本或负债。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未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和证监

会核准，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案号为﹝2016﹞京 0107 民初

1218号） 

2、民事起诉状副本等文件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